附件1

佛山市　　　　（物业小区名称）党建引领

物业小区治理制度

(示范文本)

在参考、借鉴政府部门示范文本的基础上，经征求小区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意见、建议，并经　　　　（物业小区名称）小区党支部会议讨论通过，制定并公布党建引领物业小区治理的工作制度如下：

 致力于构建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小区治理格局，服务小区居民、破解治理难题，减少矛盾纠纷，提升小区文明程度，维护小区和谐、建设美好家园。

 经批准，成立了　　　　（物业小区名称）小区党支部，成员合计（填人数）人，详见下表。

	职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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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注：小区党支部人数应该为至少7人的单数组成，社区党组织、社区民警、物业服务企业原则上应当派员参加，业主党员人数不少于小区党支部人数的50%。首届小区党支部书记原则上由社区党组织成员担任，换届选举时一般从政治素质好、群众工作经验丰富、热心公益的党员业主代表中择优选取。小区党支部的业主代表需政治立场坚定、带头遵纪守法、热心公益事业。）
结合小区实际，下设（填数量）个党小组，党小组组长详见下表。

	楼栋名或单元名
	姓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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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电话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各楼栋、单元设党员楼栋长，共（填人数）人，详见下表。
	楼栋名或单元名
	姓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电话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形成“小区党支部-楼栋党小组-党员楼长”的党建网格。
 发挥物业小区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结合党员回居住地发挥作用等专项工作，通过组织群众、团结群众、服务群众，逐步形成号召力、凝聚力、影响力。

 鼓励和支持物业小区党组织成员、党员业主通过法定程序成为业主组织（包括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，下同）成员（业主委员会委员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代表，下同），在自荐、推荐、选举、补选、换届时着力提高业主组织中党员比例，发挥党建引领业主组织的积极作用。

具备条件的，鼓励建立业主组织党组织。
 物业小区党组织应当接受属地镇（街）党（工）委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，推动上级党组织的各项要求在物业小区落地落实，参与党建引领的社区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、物业小区党组织、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。

 物业小区党组织应当加强与物业服务企业联系，主动与物业服务企业党组织开展党建联建，统筹党员回居住地发挥作用、业主组织日常运作、物业服务企业日常服务，搭建协商平台，完善联动机制，破解治理难题，减少矛盾纠纷。　
 物业小区党组织应当强化党员示范、党群联动，壮大以党员为骨干、群众广泛参与的物业小区治理力量，调动小区居民参与小区事务的积极性，组织居民有序参与投票表决等共有事务，凝聚小区居民的智慧和力量，形成物业小区治理合力。

 物业小区党组织应当宣传物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，增强业主责任意识、法律意识、文明意识。督促业主履行责任、义务，督促业主遵守法律法规和本物业小区的《管理规约》《业主大会议事规则》。
 物业小区党组织应当组织党员业主、小区居民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创建、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爱国卫生运动等小区治理相关工作，推进小区共建共治共享。

 物业小区党组织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在小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表扬好人好事，形成小区正能量。


